附件
黑龙江省青冈县动物强制免疫
"先打后补"承诺书
本"先打后补"主体(养殖场户，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)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》〉《黑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》及动物疫病强制免疫"先打后补"工作方案要求，自愿申报参加"先打后补"，认可补助政策，并承诺如下：
一、自觉贯彻国家和省关于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，认真落实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措施。
二、动物强制免疫总体密度常年保持在90%以上，应免疫密度达到100%，口蹄疫，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80%以上。
三、畜禽出栏100%申报检疫，病死畜禽全部无害化处理，不随意抛弃。如出现疑似重大动物疫病或不明原因发病死亡畜禽，立即报告所在乡镇或县级农业农村部门，不瞒报，不谎报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积极配合农业农村部门日常监管及疫控机构监测采样，对免疫抗体水平不达标的动物群体及时补免，补免费用自负。
五、遵守强制免疫疫苗管理规定，经合法渠道选购国家批准生产使用的疫苗，确保疫苗按要求储藏，运输和使用。
六、按规定如实上传采购使用强制免疫疫苗品种，数量，免疫动物数量及相关佐证材料等信息，绝不弄虚作假。
七、未履行本承诺书事项，未达到"先打后补"方案要求，对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提出的整改内容未按期完成整改，自愿放弃补助申请。
已阅读，同意承诺。
承诺人：
年   月   日

